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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6 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 
2016 年 7 月 20 日 

 
分組討論 – 家庭及社區服務 

摘 要 
 

主持：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家庭及社區服務專責委員會主席 趙崔婉芬女士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家庭及兒童福利)     馮民重先生 

社會福利署高級社會工作主任(青年事務)             趙麗珍女士 
 

1. 馮民重先生回顧 2015-16 年度社會福利署（社署）在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範圍

內的主要工作進展，包括勞福局局長提到維持經常性開支，以及按服務需要增

加資源，改善現有服務。 
1.1 就著學前教育方面，明年將落實《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相關項目

由教育局跟進。 
1.2 兒童之家宿位即將增加，新群育學校落成後會增加 200 個宿位，婦女庇護

中心亦增加了人手及宿位。 
1.3 另外，為合理地管理公眾及有關人士對「體恤安置」的期望，以及讓他們

更全面了解「體恤安置」的甄別準則和審理程序，社署已於本年四月底更

新《體恤安置及其他房屋援助》服務單張。 
1.4 早前勞福局已就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報告書》建議

的擬議法例進行公眾諮詢，收到業界意見表示現有的支援服務不足，故

此，社署已向獎券基金申請撥款，提供為期兩年的「子女探視服務先導計

劃」(先導計劃)，社署亦已於 2016 年 4 月邀請非政府機構提交營辦先導計

劃的建議書，以便加強有關支援服務。 
1.5 此外，社署一直密切留意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和綜合服務中心的工作量及人

手情況，並在有需要時增撥資源。社署於 2011-12 及 2012-13 年度增設了

四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並於去年增撥社工人手資源。 
1.6 還有，為祖父母而設的幼兒照顧訓練課程試驗計劃，推出以來反應熱烈令

人鼓舞，一些祖父母學員更要求開設進階課程。 
 
2. 趙崔婉芬女士帶領與會者討論今年家庭及社區服務福利議題及優次所關注的

議題。與會者分別就下列議題表達意見： 
 

2.1 設立離異家庭的一站式專門服務 
- 「父母責任模式」不應讓子女成為磨心，建議為離異家庭提供專門化

支援，以子女為本或子女利益為主導的親職協調輔導。 
- 設立親職協調專隊，提供一站式支援服務。 
- 建議社署可參考外國制度，訂立具體措施，以確保取得贍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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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民重先生表示社署會考慮有關支援服務的建議。另外，亦會將有關

贍養費的建議轉達民政事務局。 
 

2.2 加強濫藥家人的輔導及支援 
- 濫藥並不是個人問題，還會影響家人，尤其是年幼子女。 
- 吸食冰毒有上升趨勢，而冰毒會引致較多精神問題，甚至暴力傾向。 
- 現時戒毒服務的範疇並不包括濫藥者家人，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要處

理濫藥家庭也有困難。 
- 建議社署增加人手，協助濫藥者家人，因為這些弱勢家庭有情緒、關

係、經濟及住屋等問題，缺乏支援，求助動機低。 
- 配套服務不足，例如兒童寄養服務（緊急照顧）宿位不足，領養服務

使用率低等，欠缺跟進服務，讓幼兒與家人重聚等。 
- 馮民重先生表示關注懷疑照顧者有濫用藥物的個案，早前社署已發通

告給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建議各前線同工在處理懷疑

照顧者有濫用藥物／吸毒的個案時須注意的事項。但他認為不能「一

刀切」地把濫藥父母歸類為不適合照顧兒童，社署在處理有關個案時，

會以兒童的安全及福祉為優先考慮。社署會於檢討《處理虐待兒童個

案程序指引》時，參考外國對虐兒的定義，及在危機因素及模式評估

項目中加強對有關懷疑照顧者有濫用藥物／吸毒的情況應作出的考

慮。 
- 趙麗珍女士明白吸毒問題不是一個服務單位可處理，需要不同服務合

作，以及跨專業協作。此外，政府設立的禁毒基金亦會資助符合撥款

準則而又值得推行的禁毒計劃，資助範圍包括預防教育和宣傳活動、

戒毒治療和康復計劃及研究項目等。趙女士建議機構申請禁毒基金，

填補服務縫隙。 
 

2.3 加強對舊區劏房及板房戶的支援 
- 露宿者及無家者問題日趨嚴重，現時租金津貼不夠支付一個床位，希

望調整綜援的租金津貼。另外，當中也有精神病患者，社署應提供相

關支援。馮民重先生回應關愛基金有額外租金支援，而租金津貼已有

調整機制。社署在 2004 年資助三間非政府機構各自營辦一隊露宿者綜

合服務隊，為露宿者提供一站式服務，包括為有需要精神健康服務的

露宿者轉介至區內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或醫管局精神科社康服

務，及安排醫管局精神科專科門診作出跟進。 
- 劏房及板房的居住環境惡劣，家人關係差、多衝突，需要提供社區互

助網絡。此外，在缺乏足夠的社會支援下，對這些家庭中的兒童成長

及發展會帶來負面影響。 
- 新屋邨欠缺社區規劃，交通配套不足，建議成立社區工作隊，由下而

上，重新規劃。 
- 舊區重建項目，應以外展手法提供支援，不能只靠基金資助的短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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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 現時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要兼顧處理「體恤安置及其他房屋援助」的

個案，多專業個案會議，以及離異、家庭衝突等，已無暇兼顧社區外

展，建議社署就著家庭服務做長遠服務規劃。 
 

2.4 推廣少數族裔服務主流化 
- 社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敏感度不足，沒有向少數族裔提供翻譯服務，

並要求家暴個案中的兒童充當傳譯員。馮民重先生表示社署一直關注

少數族裔人士的福利需要，早前已向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

中心前線社工發放有關安排合適的傳譯／翻譯服務的備忘錄；社署亦

明白少數族裔人士面對文化差異的困難，並對本港法例及社會服務認

識不足，故已透過民政事務總署少數族裔人士支援中心宣傳相關服

務，教育少數族裔人士知悉他們的權益及求助途徑。 
- 少數族裔服務欠缺毒品預防教育的資訊，現時的毒品資訊只有中文。

此外，由於文化及宗教差異，現時少數族裔的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也

欠奉，建議提供少數族裔戒毒服務專隊。 
- 社署應定期搜集及公佈少數族裔的服務數字，以及運用額外資源聘請

少數族裔同工。此外，社署應按區內少數族裔人口增撥資源，以及制

定明確流程，安排傳譯服務。 
 
3. 趙崔婉芬女士總結討論，因時間所限，未能讓社署就與會者的意見作仔細回

應；與會者認同個人、家庭及社區之間的關係互相緊扣，很多問題需要透過跨

政府部門及跨政策局處理，才能有策略性地解決問題。 
 
 

- 完 - 


